
第三編 訴訟過程論

第七章 證據
第一節 行政訴訟證據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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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三段論過程與證據
 法三段論之過程與證據

 大前提：法規之發現與解釋：法官知法原則
 小前提之一：事實之發現與證據之調查：

 當事人與法院間之任務與分工問題
 辯論主義

 事實之主張責任與證據提出責任(主觀舉證責任)

 職權探知主義
 當事人訴訟促進義務(當事人協力義務)
違反之效果

 法院職權調查證據之界限
 法院心證降低或緩和
 作為全辯論意旨
 舉證責任之轉換
 失權

 小前提之二：事實之評價與確定：自由心證主義／法定證據主義
 事實評價之風險：(客觀)舉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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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之概念(1)：證據方法、證據資料、證據價
值、證據原因

 證據方法：法院進行證據調查對象之有形物
 人的證據：證人、鑑定人
 物的證據：證書、勘驗物
Cf.證據能力：該項有形物得作為證據方法之資格

自由心證主義與法定證據主義
證據方法與違法(即以調查證據程序與方式)取得證據之證據能力

 證據資料：指經調查證據方法所獲得之資料內容
 如：證人之證言、鑑定意見、文書之內容
 調查證據：指法院就待證事實為取得該證據資料所為查驗證據之行為

 證據價值：證據力、證明力
 指證據資料對於待證事實之價值，即影響法院對於認定待證事實存否之確信
程度

 證據原因：法院對系爭待證事實存否，獲得確信(心證)之原因，即得心
證之根據或理由；即指構成法院認定事實真偽之心證基礎之資料或一切
情狀
 §189：法官應本於良心，依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判斷證據價值與全辯論意
旨

法院對於待證事實存否之判斷流程：待證事實之決定證據方法之決定
證據資料之取得證據價值之分析與判斷＋全辯論意旨證據原因(得心
證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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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之概念(2)：證據對象與證據類型
 「證據對象(待證事實之種類)」與「證據之種類」

 主要事實與直接證據：
 用以證明「主要事實(法律要件事實)」之證據。

 間接事實、輔助事實與間接證據：
 用以證明「間接事實(經由經驗法則等方式，以推論主要事實存否之
事實)」或「輔助事實(影響證據之事實)」之證據；前者如不在場證
明，後者如證人之性格、文書之真偽等。

 待證事項之例外
 於法院已顯著或法院職務上所知悉之事實、法律上擬制之事實、排除
舉證責任且無反證之事實(法律上推定之事實)、事實上推定之事實、
自認之事實

 法規、論理或經驗法則、法律關係本身之存在：原則非證據對象
 舉證責任與證據之種類

 本證：負舉證責任者，就其負舉證責任之事實，所提之證據。本
證須積極使法院達到「確信」之程度。

 反證：為否認對造負舉證責任之事實，所提之證據。反證不須使
法院達到「確信」「對方所主張事實不存在」之程度，僅須妨礙
本證之證據價值或動搖法院之確信(心證)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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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之概念(3)：證明與釋明
 證據價值之種類(心證之光譜結構)

 釋明(微弱之心證)26%以上之證明力大概有此事適用民訴審
理
 釋明替代制度：如出具保證書、具結、供擔保

 證明(蓋然之心證)51%以上之證明：證據優勢應有此事(確信)
適用民訴審理

 證明(蓋然之確實心證)76%以上之證明：不容合理懷疑之證據
應有此事(確信) 適用刑訴審理

 證明(必然之確實心證)100%證明必有此事(自然科學上證
明)適用於科學上證偽態度

 嚴格的證明與自由的証明
 嚴格的証明：依法定證據方法與調查證據程序所為之證明；主
要適用於本案訴訟標的法律關係有關事項之證明

 自由的証明：不依法定證據方法與調查證據程序所為之證明；
主要適用於涉及訴訟要件等訴之合法性事項、習慣、外國法規
或地方法規、經驗法則之存否之事項、以及其他應依職權調查
之事實



第三編 訴訟過程論

第七章 證據
第二節 訴訟資料蒐集與調查活動
第一項 訴訟資料搜集任務之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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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資料蒐集任務之分擔：現行法之設計
 現行法之設計：

 事實之主張
 §125I：職權調查事實，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
 §134：自認之非拘束性

 證據之提出
 §123II：當事人應依第133條以下規定聲明證據
 §133：行政法院於撤銷訴訟或為維護公益，應依職權調查證據
 §136：準用民訴§277

 上開規定之立法理由
 基於公益、發現實質真實之必要以及證據偏在等理由，故否定
當事人事實主張之拘束力

 於撤銷訴訟或其他涉及公益之訴訟情形，採職權調查證據，否
定自認之拘束力

 於其他訴訟，仍承認當事人有主觀舉證責任(證據提出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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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資料蒐集任務之分擔：學說主張
 否定當事人之主張責任但限制承認當事人之主觀舉證責任

 事實主張部分：採職權探知，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
 證據提出部分：視其訴訟之性質兼採辯論主義，於一定情形下，仍使當事人有證
據提出責任

Qes.
 於辯論主義下，事實主張責任與證據提出責任，為一種不可分割互為一體之概念
 自認之拘束性，亦以承認事實主張責任與證據提出責任為前提

 視其訴訟種類是否與公益有關而兼採職權探知主義與辯論主義設計
 限縮本法§125條規定之適用範圍於撤銷訴訟或涉及公益之情形，使其與§133條規
定一致

 Qes.
 行政訴訟有無區分「適用職權探知主義之公法上爭議」與「適用辯論主義之公法上
爭議」之必要性與實益？

 區別標準不明確
 否定當事人之主張責任與主觀舉證責任

 直接承認現行法規定存有體系上矛盾與不一致
 主張：

 擴張§125條規定之適用範圍使其涵蓋職權探知主義之三命題
 刪除§133、§134條之規定
 解釋§123II、§136條規定時，使其與§125條所採職權探知主義之精神一致(即解釋
為當事人之訴訟促進義務或訴訟法上協力義務之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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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資料蒐集任務之分擔：修正草案
 使職權探知主義內涵更為明確

 草案§125I：高等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事實主張
及證據聲明之拘束

 擴大法院闡明義務之範圍，使不受當事人事實主張範圍之拘束，即除
發現真實所必要之闡明外，並包括使訴訟程序順暢有效進行之闡明
 草案§125III：審判長應注意使當事人提出適當之聲明，並為事實上及法
律上適當完全之辯論

 明定當事人協力義務及其違反之失權效果
 增列§125II：前項調查，當事人應協力為之
 新增§125-1：「審判長得定期間命當事人陳述事實、指出證據方法」。
「當事人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逾越前項期間提出陳述或證據方法，有礙
於訴訟之終結者，高等行政法院得不予斟酌，逕依職權調查之結果裁判
之。但審判長未告知其遲延提出之效果者，不在此限」。 「當事人主張
其遲延提出不可歸責於己者，應釋明之」。

 排除準用民訴法以辯論主義為前提所設計而與適時提出主義有關之失
權效果規定(民訴§268-2、§276)

 本次修正尚未釐清之處：
 並未同時修正其他相關條文(如§133、§134)
 明定兼採民訴法關於爭點(包含證據)之整理、簡化暨協商程序(民訴§265
以下、§376-1)



第三編 訴訟過程論
第七章 證據

第二節 訴訟資料蒐集與調查活動
第二項 調查證據程序
第一款 調查證據之開始

第二款 調查證據之機關、處所與調查證據期日之
通知

第三款 調查證據筆錄與調查證據結果之辯論
(以上略)

第四款 證據妨礙及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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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妨礙及其效果(§135)
 證據妨礙思想

 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與當事人實質平等原則之貫徹
 當事人之消極義務

 民訴制度之證據妨礙思想：
 課予「不負主觀舉證責任」之一造，有不得妨礙他造使用證據
之義務

 行訴制度之證據妨礙思想
 貫徹訴訟法上誠信原則與當事人實質平等原則之要求

 證據妨礙之效果：
 心證降低說(通說)
 (主觀)舉證責任轉換說(吳庚)

 Cf.當事人與第三人文書提出義務(積極義務)
 當事人之文書提出義務(§163、§176準用民訴§341、§342)及其
效果(§165)

 第三人文書提出義務及其效果(§166∼§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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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證據

第三節 各種證據方法(證據各論)
第四節 證據保全
(以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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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行政訴訟之舉證責任(客觀的舉證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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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舉證責任與客觀舉證責任
 當事人為避免因事實真偽不明所生敗訴風險，而於
實際訴訟過程中所為各種事實主張與聲明證據之行
為
 辯論主義下：
 構成事實主張與證據提出責任(主觀舉證責任)
 事實主張責任與證據提出責任互為一體關係密切
 主觀舉證責任與客觀舉證責任關係密切

 職權探知主義下：
須考量證據偏在與支配領域等發生協力義務之規範根據
 構成當事人之協力義務(或一般訴訟促進義務)
 當事人協力義務目的在於緩和法院釐清事實之任務與責
任

 當事人協力義務與客觀舉證責任二者並無直接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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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證責任之基本原則(規範理論)
 客觀舉證責任

 性質：因事實真偽不明所生不利益風險(通成為敗訴風險)之分
擔

 舉證責任分配法則：用以決定將上開風險分配予何造當事人負
擔之規則

 舉證責任分配法則之考量因素
 如何自正義衡平觀點，於事實真偽不明時，將該風險於「當事
人間」作一妥適分配？其考量因素如下：
 體現於系爭實體法規中用以指導、調整當事人利益分配衡平之規
範目的

 訴訟制度之目的
 規範理論：當事人應就有利於其訴訟上請求之規範要件(事
實)，為主張及舉證
 主張特定權利發生規範(基本規範)者，應就該規範所適用之事實
負舉證責任

 主張排除特定權利或其行使限制之規範(對立規範：權利妨害規
範、權利消滅規範、權利排除規範)者，就該事實負舉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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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理論於行政訴訟之適用
 規範理論之理論預設前提
 立法者於制定相關實體法規時，已無形中自正義衡平觀
點，將舉證責任分配問題導入實體法規範中
Qes.上開理論預設表現於行政法規範顯得晦澀不明
 民事法規範之「裁判規範性質」與行政法規範之「行為
規範」性質

 現行法之規定
 §136準用民訴§277：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
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
失公平者，不在此限。

 前段規定：可作為「規範理論」之依據
 但書規定：可視為規範理論之輔助或修正(調整)因素



2008/6/2 行政訴訟法講義 賴恆盈編著 105

規範理論之輔助或修正因素(1)：概說
規範理論之正義衡平觀點
 規範理論必須考量：
 存於系爭行政實體法規之規範目的
 存於該規範背後之憲法上基本價值秩序要求(尤其
人性尊嚴以降之各種基本人權保障與法治國家原
則、社會國家原則等自由民主國家憲政秩序)系
爭公法上爭議所涉及權利之性質

 憲法上有效權利保護要求與個別訴訟類型之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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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理論之輔助或修正因素(2)
 規範理論之輔助或修正因素：
 法治國家原則與有疑義推定自由原則

 基於基本權之防禦功能：公行政應對其行為之合法性負舉證責任否
定公定力之適法性推定說

 適用領域：
 學說：

 僅適用於干涉行政領域或租稅行政領域
 不適用於給付行政領域、或競爭者訴訟、鄰人訴訟、國土開發訴
訟等涉及第三人效力之行政處分有關爭議

 本書：
 無論何種領域，公行政對其行為之合法性，均負有第一次的證明
責任(第一次的訴訟上協力義務)

 公行政本於此種第一次協力義務：發生卷證移交義務(§108II)、
行政機關之文書提出義務(§164、§163)

cf.公行政違反上開第一次協力義務致發生事實真偽不明情形者：
 撤銷訴訟、處分違法確認訴訟：原告勝訴判決
 課予義務訴訟、一般給付訴訟：§200④答覆判決

 訴訟法上誠信原則與當事人地位對等原則之要求(下述)
 社會國家原則與人性尊嚴、生存權等人民生存基本條件
之保護(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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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理論之輔助或修正因素(3)
 規範理論之輔助或修正因素：

 法治國家原則與有疑義推定自由原則
 訴訟法上誠信原則與當事人地位對等原則之要求
 負有舉證責任之一造不熱心實施訴訟致發生事實真偽不明
者：可逕依客觀舉證責任分配法則分配訴訟風險

 負有舉證責任之一造，已盡其能力實施訴訟者：
 首先：

 法院仍應依職權調查釐清事實或促使他造提供協力，以使案件臻
於可裁判之程度

 如仍發生事實真偽不明時：
 仍應「先」視具體個案妥適衡量，例如考量系爭權利之性質、法
律關係之安定性要求、兩造訴訟地位之平等、當事人實施訴訟之
真摯(熱心)程度等因素，為衡平判斷(即將之作為自由心證時加
以考量之因素)

不宜逕依客觀舉證責任分配法則分配訴訟風險

 社會國家原則與人性尊嚴、生存權等人民生存基本條件之保護
(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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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理論之輔助或修正因素(4)
規範理論之輔助或修正因素：
 法治國家原則與有疑義推定自由原則
 訴訟法上誠信原則與當事人地位對等原則之要
求

 社會國家原則與人性尊嚴、生存權等人民生存
基本條件之保護
 於人民負有客觀舉證責任之情形，系爭權利涉及生
存權、人性尊嚴等人民生存基本條件之重大利益
(通常為給付行政領域)時，基於國家保護義務，關
於因事實真偽不明所生不利益，不歸由人民負擔，
仍應由公行政負擔該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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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證責任之學說整理：訴訟種類之考量
撤銷訴訟與處分無效確認訴訟之舉證責任
 負擔處分：
 法定要件事實：被告(公行政)負舉證
 法定例外要件事實：原告(人民)負舉證

 授益處分之撤銷或廢止
 公行政就其撤銷或廢止行為符合程§117以下或§123條以
下之要件事實負舉證

 涉及第三人效力之行政處分：受侵害第三人起訴
者，由被告(公行政)舉證證明系爭處分之合法性

 裁量處分：
 就裁量符合法規授權裁量之要件事實，由被告(公行政)
舉證

 裁量構成逾越或濫用之要件事實，原告(人民)負舉證


